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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刊本期组织
刊发 《法学研究新范式：计算法学的内涵、范畴与方法》《论权利之功能》《全球金融治

理的合法性困局及其应对》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四篇专论。创

新、更新、革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和学术期刊的共同使命。

法学研究新范式：

计算法学的内涵、范畴与方法

申 卫 星 　 刘 　 云 

内容提要：信息技术的本质是计算。计算的内涵已经超越传统的数学运算，扩展到

逻辑推理乃至成为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论。计算法学是传统法学面对 “计算无处不

在”的时代现象和 “计算主义”认识论所形成的一种新范式。计算法学是基于计

算的对象、方法以及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法律问题以及与法律相关的技

术问题，从而融入计算思维研究法律问题，利用计算方法开展法律大数据分析，以

及结合计算技术研究法律科技的一门学科。法学的 “计算范式”转变有利于去除

“法律 ＋信息技术”的碎片化问题，同时促进计算空间的治理结构从过去的权威法治
规范向多元治理转变，促进法学研究方法从规范分析向数据分析拓展，并有利于形成

计算化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与技术融合治理模式。计算法学的发展需要构建跨学科融合

的学术共同体，以提升我国普适计算时代的法律科学研究水平和现代化的法治能力。

关键词：计算法学　交叉学科　法学范式　信息社会

　　自２００９年１５位科学家在世界著名的 《科学》杂志联合发文宣告 “计算社会科学”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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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卫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云，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互联网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４９）和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热点案

件和民生案件审判智能辅助技术研究”（２０１８ＹＦＣ０８３１９００）的阶段性成果。



生以来，〔１〕很多研究者推断 “计算法学”也将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并不断发展壮大。〔２〕事

实上，近年来许多国内外法学院都将与信息科技的融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予以建

设，〔３〕法学领域和计算科学领域交叉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也不断面世。在信息技术相关的各

类法律问题研究大繁荣之际，传统的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都在积极回应信息技术

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出现了计算机法学、互联网法学、信息技术法学、数据

法学、人工智能法学、机器人法学、未来法学、法律科技等新的学科概念。然而，这种碎

片化的发展致使法学研究对于社会需求的应对不足，亟需构建一个具有科学基础的信息社

会的法学理论体系。计算技术给法学研究方法和法治运行模式带来了计算主义的本体论和

认识论，即通过计算思维、计算方法和计算技术丰富法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本文将探究

计算法学概念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演进，并对计算法学的基本范畴、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

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计算法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提供理论基础。

一、一种源于计算主义的法学发展趋势

　　在西方传统中，法律和计算一直是相互依赖的，法律文化也被称为计算文化。〔４〕尽管 “计

算”是人类文明很早就发现并经常应用的一个认识工具，但是我们对计算的科学认识一直处

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早期的 “计算”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纯粹数学意义上的加减

乘除等数学运算，这种计算是运用绳结、算盘、算筹或者人类简单的计算经验，通过四则运算

法则获得纯数学上的结论。随着计算科学的发展，“计算”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应用到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５〕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存在很多缺乏准确答案的争议问题，培根和

笛卡尔在其自然哲学中对此进行反思并提出了通过演绎计算来认识社会真理的科学方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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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Ｌａｚｅｒ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２３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２１－７２２（２００９）．
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张妮、蒲亦菲：《计算法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钱宁峰：《走向 “计算

法学”：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选择》，《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于晓虹、王翔：
《大数据时代计算法学兴起及其深层问题阐释》， 《理论探索》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张妮、徐静村： 《计算法学：
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现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张妮、蒲亦菲：《计算法学：一门新兴学科交叉
分支》，《四川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６期；邓矜婷、张建悦：《计算法学：作为一种新的法学
研究方法》，《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例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牛津大学法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官网首页不约而同地将跨学科建设作为主题呈
现，特别突出了法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研究。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首页主题为 “面向未来的法学教育：创造无

限可能的跨学科与前瞻性思维” （Ｌｅｇ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ｓＷｏｒｌ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牛津大学法学院提出要让专家和学生共同在跨学科教育领域进行探索 （ＯｘｆｏｒｄＢｒｉｎｇｓ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ｏＳｔａｒｔａＮｅｗＥｒａｏｆ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荷兰教
育部在２０１８年发布了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年的法学创新发展计划，每年额外资助６００万欧元用于法学院的跨学科研
究和人才培养，设立 Ｓｅｃｔｏｒｐｌ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项目推动荷兰法学教育向新的方向发展。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ｅｃｔｏｒｐｌａｎｄｌｓ．ｎｌ／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年９月５日最后访问。
ＳｅｅＳｉｍｏｎＹｕｉｌ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ｓｕｅ７，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９－０５．
近现代科学革命包含 “实验性”和 “数学化”两大传统，“计算”在文艺复兴后期就已经不仅仅指数学运算，

而是兼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意义，也正是 “计算”搭建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科学共识。

参见李猛：《经验之路：培根与笛卡尔论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哲学基础》，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８页。



这种具有包容性的 “计算”在当时的法律领域主要是指计算逻辑学。霍布斯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 “推理即计算”的经典论断，〔７〕并以此追求社会纠纷解决规则的精确和科学化，这与

法律的最终发展方向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随着计算工具的不断进步，人们对 “计算”的应用和想象空间也在不断扩展，早期的

手动计算工具、机械式计算工具、机电计算工具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电子计算机、并

行与分布式计算、高性能集群计算、云计算已经日益普及，而量子计算、社会计算、生物

计算、海计算等新型计算也必将不断走向成熟。〔８〕社会的生产生活正在从简单计算向复杂

计算、有限计算向普适计算进化。随着可计算范围的扩展和普适计算理论的提出，美国著

名的计算机专家魏泽尔曾作出预测：我们将进入一个计算无处不在的 “普适计算”（ｕｂｉｑｕｉ
ｔｏｕ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时代。〔９〕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葛洛庞帝也提出，“计算不再
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１０〕普适计算致力于信息空间与物理空间的高度融

合，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 “什么是计算”的思考，也将全方位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

式。〔１１〕与之相关联的是计算主义世界观的出现，其代表性观点认为物理世界复杂的问题都

可以科学化、简化、计算化。处在２１世纪科技前沿的人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高度计算化
的社会，此时兴起的一种 “计算主义”思想指出：宇宙是一台蕴含计算逻辑的巨大自动机，

人的大脑是一种超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从宇宙到人的大脑均可以通过认知计算的方法得

到理解和分析。〔１２〕这一思想反映出 “计算”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随着计算科学技术的

发展，计算化的社会本身也开始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我们需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研究

计算空间的关系结构和行为规范，从而构建一个有序的计算社会。事实上，从图灵机的产生到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总结为信息技术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 “计算”，但计算的问题、

方法、介质、领域以及能力均有不同。不同的技术问题由此产生，并带来不同的社会以及

法律问题，包括信息技术引发的法律问题、法律问题的大数据分析和法律科技创新问题。

　　当前，“计算 ＋Ｘ”已经成为 “计算”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范式，在国内外出现

了计算数学、计算力学、计算化学、计算医学、计算语言学、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学科。国

内外正在日益广泛开展的计算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是在计算范式之下涌现的

“计算 ＋Ｘ”学科家族的一员。美国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近期发表的 《计算在社

会变革中的作用》一文指出：“计算”可以分别作为诊断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形式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ｒ）、
辩驳 （ｒｅｂｕｔｔａｌ）和提喻 （ｓｙｎｅｃｄｏｃｈｅ）的工具，以此利用计算的特殊优势为社会变革提供服
务。也即，利用计算分析工具可以帮助诊断社会问题，通过计算程序的形式建立的网络社

会可以塑造人们理解社会问题的方式，计算技术的可计算领域和限度有助于技术和社会的

辩证反馈，计算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得一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重新凸显。〔１３〕可以认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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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７页以下。
参见唐培和、徐奕奕编著：《计算思维———计算学科导论》，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页。
ＭａｒｋＷｅｉｓ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２６５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９４－１０４（１９９１）．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页。
参见徐光档、史元春、谢伟凯：《普适计算》，《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１０４２页。
参见李建会、符征、张江：《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２７页。
ＲｅｄｉｅｔＡｂｅｂｅ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２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ｐｐ．２５２－２６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ｄｌ．ａｃｍ．ｏｒｇ／ｄｏｉ／ａｂｓ／１０．１１４５／３３５１０９５．
３３７２８７１，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９－０５．



算时代已经从 “未来”变成了 “当下”，各类主体的行为和社会关系都开始进入计算空间，

计算技术本身也带来了很多传统社会所没有的新问题，法学作为对社会行为准则进行研究

的社会科学，也必然要适应计算范式的转变。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是在与社会发展需求的互动中不断发展，从而

日益复杂和精细。马克思曾经在法庭上拿着 《法国民法典》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

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１４〕法学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

个封闭的体系，而是要与时俱进。很多在今天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独立法律部门或二级法学

学科，无不经历在其产生之初面临重重质疑而后逐步借由社会发展登堂入室的过程。法学的这

种扩张、革新不仅促成了法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同时也因其密切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自我

完善。当前，计算技术的全面应用引领人类社会步入了数字经济时代，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

关，它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和法治范式的根本变革。这不仅从形式上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

产、生活方式，也在根本上塑造了新的社会格局。〔１５〕计算技术在与法律和法学的交叉、碰撞、

融合中，一方面引发了法治规则的变革，从计算机犯罪、网络隐私、数据确权与利用、网络欺

凌，到网络主权、网络空间独立宣言〔１６〕、在线生活宣言 〔１７〕乃至 “代码就是法律”〔１８〕，

反映出信息技术对法治所形成的重大冲击；另一方面，计算技术给法学研究和法律治理带来

了新的方法论———计算主义。计算主义与信息法治相结合，促成了计算法学的诞生与衍变。

二、计算法学的衍变：概念由来与内涵演进

　　 （一）从法律计量学、法律信息学走向计算法学

　　计算法学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特别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走过了

理论设想、实验探索和内容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早在 １７世纪，霍布斯和莱布尼茨就提出

将计算逻辑学和普遍数学应用于法律领域的想法，希望通过科学计算的方式解决充满争议

的法律纠纷。莱布尼茨及其之后的实证主义相信，法学乃是一门科学，它自在于其理由与

体系之中，而非陷身于杂乱无序的价值泥潭。这些早期思想反映出法哲学家很早就意识到

“计算”与法律实践具有密切的联系。

　　在电子计算机发明前夕，时任美国律师协会科学技术法委员会主席的李·洛文格借鉴生物

统计学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和计量经济学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的做法，在 １９４９年首次提出法律计量学

（ｊｕ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的概念，致力于通过统计学等方法对数量庞大和日益复杂的法律问题进行定量研

究。代表法律计量学研究旗帜的 《法律计量学：法律与科学、技术杂志》在持续至今的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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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９１页以下。
参见 ［英］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
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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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卢恰诺·弗洛里迪：《在线生活宣言———超连接时代的人类》，成素梅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
版，第１页。
语出约尔·雷登伯格，参见 ［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２．０：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
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页以下。



多年里聚焦于法律与科技交叉的广泛领域。我国部分学者将 “法律计量学”翻译为 “计量法

学”“数量法学”等概念引入中国，致力于通过计算技术辅助法学研究和法治模式的完善。但

是，由于法律计量学起源于计算技术尚不发达的历史时期，“计量”的内涵也难以与人文社会

科学在本质上相融合，导致目前的法律计量学已经被法律信息学、计算法学等概念所替代。

　　自香农创立 “信息论”以来，信息成为计算技术的核心研究对象，信息学开始成为一

个跨越各个学科的新理念，法律信息学这一概念也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采用。德国的威廉·

施泰米勒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１９７０年首次采用法律信息学来概括信息科技在法律领域的

应用研究所形成的新学科。〔１９〕赫伯特·菲德勒教授指出：法律信息学在德国是一个独立学

科，其内容不仅包括信息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也包括计算机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２０〕

法律信息学此后在北欧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长足发展。斯德哥尔摩大学、斯坦福大

学、印第安纳大学等高校分别成立专门的法律信息学研究机构和教学项目，致力于在法律

领域推动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也研究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法律问题。然而，美国有学者通

过论文数据库检索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的相关研究发现，以法律信息学为关键词所能获得的相关

文献非常匮乏。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相关研究，而是相关研究并没有使用法律信息学这一概

念。这种结果与美国没有专业的法律信息学协会、没有专业的法律信息学杂志、以法律信

息学为名开设课程的法学院也只有寥寥几家不无关系。〔２１〕法律信息学在美国一直没有发展

壮大，随着 “计算法学”概念的提出并为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广泛采用，计

算法学取代法律信息学而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发展。

　　 （二）计算法学概念的确立及其传播

　　计算法学〔２２〕不是国内生造的概念，而是从域外研究文献翻译而来，是在法律信息学基
础之上不断发展而来的一个新概念。早在１９７７年，瑞典法律信息学领域的彼得·塞佩尔完

成的博士论文就以 “计算法学”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ｌａｗ）为题，其认为计算法学将成为一门新学
科，〔２３〕其主要内涵是以计算技术为支撑的法学教育、法律信息检索、法律数据库、法律信

息安全及相关的个人权利保护。此后，这一概念在一些关于法学研究范式和信息法学等类

别的文章中被引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计算法学概念的现代发展过程中，斯坦福大学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校计算机
系教授迈克尔·吉勒赛瑞斯于 ２００５年的第 １０届人工智能与法律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

“计算法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的论文，〔２４〕积极倡导计算法学的学科发展；其所在的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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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Ｖｇｌ．ＷｉｌｈｅｌｍＳｔｅｉｎｍüｌｌｅｒ，ＥＤＶ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ｋ，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０，Ｓ．１；ＣａｒｌＥｕｇｅｎＥｂｅｒ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ｓｉｅｒｔｅｎＤａｔｅｎｖ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６，Ｓ．１３．
Ｖｇｌ．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ｉｅｄｌ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ａｕｆｇａｂｅｎ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ｋ，ｉｎ：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Ａｒｔｈｕｒ（Ｈｒｓｇ．），Ｍüｎｃｈｎｅｒ
Ｒｉｎｇ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ＤＶ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ｕｎｄＧｒｅｎｚ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３，Ｓ．２３６ｆｆ．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Ｌ．Ｈｉｎｓｏｎ，Ｌｅｇ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３６（２００５）．
“计算法学”一词在英文中的表达形式包括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ｌａｗ”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ｌａｗ”“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等。本文将上述英文表达统一译为 “计算法学”，并且建议采用

最为普遍使用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作为计算法学未来学科发展的统一英文名称。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Ｓｅｉｐ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ａＮｅｗＬｅｇ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ＬｉｂｅｒＦｒｌａｇ，１９７７，ｐｐ．１５５－１５６．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Ｌｏｖ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ｅｎｅｓｅｒｅｔｈ，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ｗ，２００５，ｐｐ．２０５－２０６．



福大学法律信息学中心 （ＣｏｄｅＸ）专门设立了计算法学研究项目和课程；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自２０１３年开始举办的未来法学国际论坛成为计算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交流中心，广泛推动了
计算法学在全世界的传播。时隔十年，吉勒赛瑞斯于２０１５年５月再次发表 “计算法学：后

座上的警察”的主题演讲，〔２５〕更加清晰地阐释了计算法学的发展环境和趋势。此后，以计

算法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课程设置在世界各地纷纷出现，〔２６〕越来越多的学者撰写计算法

学的专题论文并将自己的专业领域确定为 “计算法学”。在计算法学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尤

以欧盟根据 《欧洲 ２０２０战略》〔２７〕在 ２０１９年资助了两个以 “计算法学”为主题的研究项

目〔２８〕为里程碑和标志，正式确立了欧美分别推进计算法学发展的世界格局。欧盟的这两

个官方资助项目分别以计算法学的内涵与计算法学的方法作为研究主题，打出了 “计算法

学时代”（Ｅｒａ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的旗帜，宣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欧盟已经正式布局计算
法学的发展。

　　计算法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以系列计算法学专题研究论文和中国计算法学发展
联盟的成立为标志，〔２９〕由此开启了我国计算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工作。计算法学

这一概念逐渐为国人所认知、接受。

　　 （三）计算法学的内涵演进

　　尽管 “计算法学”的概念已经被广泛采用，“计算”一词也日益彰显出其科学的内涵，

但是 “计算法学”尚未形成统一的内涵。吉勒赛瑞斯指出：有些人使用 “计算法学”这个

短语来指代任何与计算机和法律有关的东西，但是斯坦福大学法律信息学中心选择在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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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ｅｎｅｓｅｒｅｔｈ，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Ｃｏｐ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ｓｅａｔ，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ＣｏｄｅＸ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Ｌｅｇ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ｌａ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ｃｏｐ－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
ｓｅａｔ／，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８－３０．
举其要者，德国海德堡大学欧洲和国际税法研究所与乌尔姆大学分布式系统研究所联合主办了 “大陆法系地

区的计算法学发展：欧洲视角”的研讨会议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６日在德国乌尔姆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
实验室和德国布塞留斯法学院自２０１８年开始分别创办计算法学课程；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ｏｅｒ于２００９年取得了计算法学理论方向的博士学位，其所在的法学院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启动了专项的计算法
学理论建构研究计划；香港大学法学院于２０１８年６月组织召开了新兴计算法学研究会议并组织出版了 《计算

法学研究》一书；弗吉尼亚大学自２０１８年 ８月开始定期举办计算法学在线研讨会；新加坡管理大学也将自
２０２０年８月开办理学 （计算与法律）学士学位项目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Ｌａ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２０：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Ｓｍａｒ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ＣＯＭ（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Ｍａｒｃｈ３，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ＡＬＬ／？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３Ａ５２０１０ＤＣ２０２０，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
２０２０－０９－０６．
第一个项目 “计算法学时代的类人算法”（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ｓ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是自２０１９
年１月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出资约２５６万欧元开展计算法学时代的认识和应对策略研究，研究即将到来的计算法
学时代对法治机理的影响，包括计算法学的含义，特别是关注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的计算法学如

何改变法律的许多假设、运作和结果，如何维护个人在计算法学时代的法律救济权利。该项目明确提出了

“计算法学时代”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研究项目的标题，揭示了计算法学的美好发展前景。第二个项目 “可计

算的法律”（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Ｌａｗ）是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４年１０月出资约２２７万欧元开展计算法学的方法和路
径研究，致力于通过创新的法律和技术框架解决计算过程和计算系统的管理问题，为开发可计算的法律和符

合法律的信息计算提供认识性、技术性和规范性指导。

在国内学者积极研究计算法学的同时，清华大学于 ２０１８年 ４月创办 “计算法学全日制法律硕士学位项目”，

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发起成立中国计算法学发展联盟，同时于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连续举办了三届计算法学国际论坛等，
进一步提高了计算法学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该学科建设已经被收入新加坡法学会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共同发布

的 《２０１９年亚太地区法律创新发展报告》，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ｌｉｐ．ｏｒｇ．ｓｇ／ｐｏｓ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年９月５日最后访问。



的层面使用这个短语，〔３０〕即仅指法律科技的研究。这种狭义上的 “计算法学”可以理解为

“法律的可计算理论与实践”。这意味着，计算法学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计算法学可以区

分为作为法律科技的计算法学、作为数量分析的计算法学和进行综合研究的计算法学等多

种类型。

　　其一，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科研机构认为，计算法学是指自动化法律推理的方
法。此种认识将计算法学列为法律信息学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通过技术嵌入的方式落实法

律的要求，以此建立可以根据业务场景即时提示法律要求的显性行为约束，避免复杂的法律规

则难以让人知晓、理解和执行。吉勒赛瑞斯认为，计算法学特别适宜用于在电子媒介上进行

各类行为合规提示，因为在电子媒介上的交易行为、电子合同、业务规则等数据都能够被

完整地记录和分析，法律规则可以通过可计算的法律系统自动适用于这些具体的业务场

景。〔３１〕根据这种狭义理解，计算法学是法律信息学中的一个对法律进行编码的研究子集，也

被称为 “法律科技”；编码简化了法律，让非法律人士更容易理解法律，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可

取的追求。〔３２〕基于此开展的计算法学研究将随着数字化场景的普及而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二，我国部分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选取作为数量分析的狭义计算法学内涵。我国的
计算法学概念分别从法律计量学和计算社会科学发展而来。过去十年，计算社会科学蓬勃

发展，研究人员利用观察数据、实验设计和大规模仿真发表了海量论文。〔３３〕受此影响，我

国学者提出了计算法学的研究方向。钱宁峰指出：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是走向

基于社会计算的法学，即 “计算法学”，其内容包括动态法律数据的整合分析，基于法律大

数据开展法律社会分析和发展预测。〔３４〕于晓虹也指出：计算法学是计量法学进入大数据时

代的产物，属于实证法学的范畴，计算法学在兼容并蓄地吸纳了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

方法的基础上，呈现出复合式、开放型构造，突出了复合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３５〕上述计

算法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法律信息的数据挖掘，与国外早期法律计量学、法律信息学的研

究内涵比较接近，但与前述以法律科技研发为内涵的计算法学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三，香港大学法学院和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 “数量分析 ＋法律科技”的中观计算法
学内涵。香港大学法学院在２０１８年６月组织召开新兴计算法学学术会议的公告中指出：我
们对计算法学研究的定义是广泛的，使用的计算科学技术包括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大数据集分析、网络分析、计算机模拟和建模、计算数据收集等。具体包括：（１）将计算
数据处理或分析方法应用于法律学者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２）探索计算法学研究作为独
立的分支学科；（３）开发或评估法律学者感兴趣的计算方法的方法论工作。〔３６〕张妮、蒲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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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从国内外法律计量学的发展历史和内涵中，总结认为：“计算法学是以具有数量变化关系

的法律现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采用统计学、现代数学、计算智能等技术方法对相关数据

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实证研究评估司法的实际效果、反思法律规范立法的合理性，探究法

律规范与经济社会的内在关系。”〔３７〕在最近的研究中，其进一步指出：“计算法学是使用建

模、模拟等计算方法来分析法律关系，让法律信息从传统分析转为实时应答的信息化、智

能化体系，旨在发现法律系统的运行规律。”〔３８〕也即，利用计算技术收集和分析法律信息，

最终辅助法律系统的完善。邓矜婷认为，计算法学是将计算机科学运用于研究或解决法学

问题的方法，其目前的价值集中体现在让计算机自动提取、处理大量数据上。〔３９〕这表明，

他们所采用的计算法学内涵较为折中，计算法学被定位于计算科学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

中的应用方法。这种理解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法学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力量聚集到法律

业态的创新之中，但是一个统计学、数学或者计算机科学等技术知识占主流的内涵。

　　其四，麻省理工学院创新计划 （ＭＩ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在其课程中选取综合研究的广
义计算法学概念。现有的很多研究将法律规则研究和法律科技研究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

域，而在德国、北欧等地区，两者长期以来被统合在法律信息学之下进行融合、互促式研

究。为了推动计算法学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自 ２０１８年起开设计算法学课程，
在课程中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探索新兴技术对法律及其实施过程的影响。课程内容包

括规则驱动的法律人工智能系统研发，数据驱动的复杂法律关系可视化，数据资产的法律

问题，智能合约及数字化身份的法律问题。这一做法是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法律之间的交

叉研究都纳入计算法学的范畴，将法学问题和计算机科学问题共同置于计算法学这一名义

之下，尝试一种跨学科的融合概念。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法学项目负责人和合作专

家尚未对计算法学作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因为他们认为计算法学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４０〕

三、何为计算法学：计算法学的范畴体系与研究方向

　　 （一）计算法学的范畴体系

　　计算法学的发展历史表明，计算法学的内涵是在发展变化的，并且与计算科学的发展
状况密切相关。但是，计算法学所包含的内容必须具有一致性，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并成为能够不断累进发展的科学。法律领域的一致性主要表现为内部逻辑一致，强调线性

发展体系，能够抽象总结出成体系的法律结构和核心的制度规范，并由此可以通过法律释

义学的研究实现知识在整个法律部门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在特定领域解决具体问题。〔４１〕

一般认为，各个方向的法学学科都是通过基本范畴来凝聚知识、深化思想、联结实践、引

导学术进步，〔４２〕如我国１９８８年召开的 “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将权利义务确立为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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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范畴，〔４３〕使法理学提升了其科学化程度。民法学则通过主体平等、意思自治、诚实

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和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等核心概念

构建了基本范畴体系，由此形成了民法学的科学体系和基础性地位。本文所倡导的计算法

学，一方面必然会承继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中的一些既有范畴，同时也必须具备自成体系的

基本范畴，才能证成计算法学的独立性。

　　计算法学的发展基础是承认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会形成有别于现
实社会的计算空间身份、行为和关系，而传统的法学理论、法学方法和制度规范不足以应

对这种革命性变革。计算法学是基于计算的对象、方法以及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不同

的法律问题以及与法律相关的技术问题，从而融入计算思维研究法律问题，利用计算方法

开展法律大数据分析，以及结合计算技术研究法律科技的一门学科。在这一基本设定基础

上，可以初步明确计算法学在不同维度上的范畴体系，以此确立计算空间法治发展的基本

原则，总结计算技术运行在法律上的基本范畴，明确计算社会的规范工具、应用格局，进

而可总结出计算法学的知识体系如下图所示。

计算法学知识体系简图

计算法学以鼓励创新、安全可控、可问责制、计算透明、技术中立和普惠正义为基本原

则。类似于合同法上的 “合同自由”和 “鼓励交易”原则，鼓励创新应当成为计算空间的

基本原则，据此要求对计算技术的合法性评判遵循谦抑性原则，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且没有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时，对其应当予以承认和保护。此处的法律禁止性

规定需要通过一定的原则或者程序进行限缩来给予创新力量以变革式发展的空间。在创新

发展的同时，需要确保计算空间的安全可控，不仅要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安全可控，

同时也要确保利用计算空间的用户的个人法益安全和风险可控。可问责制则是在创新发展

和安全可控基础上所设计的责任机制，技术的研发、生产、使用者需要对各自行为所引发

的风险承担责任，由此为应用计算技术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救济。计算透明是在计算

技术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所提出的必要信息公开原则，通过平台运行规则透明、算法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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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透明等方式，为用户的使用决策和追责溯源提供参考依据。技术中立要求对计算技术中

的法律问题进行专业定性，减少法律对技术的不当监管，同时要求技术运营方一视同仁地

对待网络用户。〔４４〕普惠正义则是适应智能化、个性化的计算技术发展所必须重视的基本原

则，一方面要求为中小企业和用户提供公平参与的环境，另一方面则要求通过技术手段降

低法律实施的成本并提高公民对法律正义的可及性。

　　计算空间以数据、算法、平台和场景为基本范畴，由此构成了计算法学的结构体系。
数据是计算空间的底层元素，在技术上体现为进位制数，原码、反码和补码，字符、字符

串和文字，图像数据的表示，声音数据的表示等，〔４５〕同时在经济上成为与劳动、资本、土

地、知识等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可划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建立数

据的利用秩序并对其财产价值、人格利益进行分配，是计算法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此外，

各类法治相关数据的增加和开放，也为法学研究和法律行业的创新发展带来了科技创新的

机遇。算法是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般

认为编程形成的代码仅仅是实现了一种已有的算法来解决某种问题。〔４６〕因此 “代码即法

律” （ｃｏｄｅｉｓｌａｗ）仅仅是一种表象，本质上是算法而非代码构成了计算空间的运行规则，
所谓的人工智能也主要是算法与数据相融合所实现的功能，算法规制、算法解释、算法责

任等构成了计算法学的基本命题。平台是计算空间的 “数字门卫”，〔４７〕他们是计算空间中

的 “二政府”，决定了各类组织进入市场的规则，同时也对电子化运行的消费者服务产生重

要影响。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依赖平台实现社会治理目标，平台规则、平台竞争、平台安

全、平台责任、平台纠纷解决机制等也成为计算法学研究的基本制度。场景是计算空间的

各个分支领域，如电子商务、智慧政务、自动驾驶、精准医疗等，其中电子商务可以划分

为互联网销售、互联网医药、互联网金融、即时配送等，这反映出场景的多样性。法律实

践和法律场景是研究法律体系的两个重要维度，〔４８〕普适计算背景下的法学研究也需要特别

重视不同场景的法律问题研究。康奈尔大学的尼森堡姆在研究隐私权问题时曾指出，场景

的各种组成要素都可能影响该特定场景的信息规范。〔４９〕计算空间的不同场景原则上都应当

遵循计算法学的基本原则和数据、算法、平台等方面的基本规则，通过场景理论的研究可

以验证一般规则的有效性，也可以发现一般规则的缺漏，区分一般规则和不同场景下的特

殊规则是计算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

　　计算空间的规范工具包括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伦理指南和技术自治四种主要方法，
其规范效力、规范方法和规范作用均存在差异。法律法规在其中发挥国家基础性和国家强

制性规范的作用；技术标准可以利用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的统一规范将法定要求或者市场

需求具体化、技术化；伦理指南则是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所要自觉遵守的指导性原则；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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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者还可以自行采取技术性措施维护自身权益、避免伤害他人权益。

　　计算空间的应用格局是计算技术发展所形成的新样态，主要包括字节空间、国际协同、
交叉学科和技术驱动。字节空间是代码、算法、数据等计算要素所构成的技术社会，是未

来法治发展需要拓展的新维度；万物互联、国际融通的计算空间有鲜明的国际协同需求，

在相关领域推动国际治理组织和国际治理规范的形成是网络空间治理协调性发展的重要趋

势；计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推广应用是普适计算的发展方向，需要包括法学在内的各个学

科与计算技术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技术驱动创新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社会运行逻辑，这

需要我们更加全面地研究技术发展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基于所针对信息技术面向的不同，计算法学可以形成三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研究方向：
作为研究对象的计算法学，即融入计算思维的新兴法律问题研究；作为研究工具的计算法

学，即利用计算工具探索法律问题的实证分析；作为研究技术的计算法学，即结合计算技

术的法律科技研究。

　　 （二）融入计算思维的新兴法律问题研究

　　计算思维已经成为一种与实证思维、理论思维相并列的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其内涵
是运用计算科学的基本理念来解决问题、设计系统以及理解人类行为，但其并不是编程，

也不是计算机的思考方式，而是立足于计算空间的人类思维方式。〔５０〕计算思维目前是现代

各个学科都积极引入的研究方法，由此也不断拓宽计算社会的范围，产生了电子商务法、

网络安全法、电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新兴法律领域，还出现了人工智能

法、自动驾驶法、云计算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法、互联网竞争法等新的发展方向。对于这

些问题的理解，都必须融入计算思维才能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解释。与此同时，在

“法律即计算”（Ｌａｗａ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成为趋势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研究法律的计算机技术
化是否可取以及法律科技实现的规范问题，这里面不仅仅是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的信息科

技问题，还存在很多传统法学领域的问题。〔５１〕因此，对于计算法学的研究，需要在计算技术

应用的背景下，结合传统法学与计算思维进行法律基础理论和新兴问题的研究。

　　计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塑造了许多新的行为、资源和新的社会关系。这些新的行为、
资源和社会关系如何在法律上进行评价，是法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并予以解决的基本问题，

也是计算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在计算技术相关问题产生的初期，有些观点认为这些虚拟

空间的问题是现实社会问题在另一个空间的投射，按照类比适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

题。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信息科技革命改变了全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

治理模式，产生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资料，创造了机器智能这一高度自动化的行为主体，

还进一步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的支配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对相关的社会治理结构、权利义务

分配、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技术风险的预防等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引发了新的数据保护

与利用需求、新的平台治理问题、新的经济竞争模式、新的技术风险和新的利益平衡等基

础问题，需要掌握必要的计算理论、计算思维和计算实践基础方能作出更深入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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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内在地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这与计算法学本身的交叉学科属性相一致。

　　传统法律规范的对象是人的行为，传统的法学研究也是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
制度安排研究。随着现代社会从信息化走向智能化，计算成为独立性日益增强的一类社会

行为，数据、算法、平台和具体的计算场景都成为需要独立研究的对象。计算空间的法律

及其执行者只能借助技术规则进行操作，这导致传统的法治模式只能授权给网络平台的运

营者来实现法律的基本目标。对于这种现象，一种做法是继续确立传统法律主体的行为规

则，所有的计算行为最终须溯源到传统的法律主体进行规制。然而，直接确立传统法律主

体的行为规则已经与计算空间的实际情况日益脱节，其后果是导致法律实施的抽象化增强

而具体化缺失，具体的社会运行规则制定权从代表民主的立法机关手中流失。出现这种结

果的原因在于，将传统上着眼于人类行为的立法转移到计算空间，只能是一种责任担保机

制的立法，其目标在于解决由谁承担责任，但是无法为具体的计算行为提供准确的行为规

则。因此，现在的立法更加强调对具体的计算行为进行区别对待，法学研究也需要融入计

算思维以增加对计算行为的认识，对计算行为的种类、行为机制和规范方式等进行具体研

究，才能适应我们正在进入的数字化社会，从而直接为计算行为提供行为规范。

　　 （三）利用计算工具探索法律问题的实证分析

　　利用计算工具探索法律问题的实证分析，是指变传统的规范法学研究为以事实和数据
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传统法律问题进行实证

分析将成为探究法律问题的新方向。法律大数据分析是一个高度依赖研究工具的研究方

向，日益扩张的计算空间是一个被全面记录留痕的数字化环境，非常适合研究人员开展

计算分析和实验。法律大数据分析是利用数学建模等信息技术的方法，以足量的法律数

据为支撑寻找法律实践的量化和趋势规律。这种研究方法是计算社会科学的主要思路，也

是国内计算法学现有研究成果的主要聚焦点。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涵盖传统法学关注的各

类问题，充分利用科学的计算方法挖掘大数据的价值，探索数据视角下的法学研究方法和

内容。

　　目前的法律实证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研究选题乏味、理论应用不力、量化数据不足
和统计操作随意的技术缺陷，〔５２〕这反映出，开展计算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将社会科学和数据

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利用数字时代带来的研究机遇。〔５３〕着眼于计算方法的计算

法学实则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计算工具为基础、以法律数据为轴心展开的 “数据密集型科

学”，实现了法律数据与规范理论的深度融合。其要义是借助计算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采集

与分析、交互与整合、结构化与类型化，进而试图通过计算复杂的数量关系变化来表征潜

藏在法律现象背后的社会性构成要素和生成路径，透过数据科学因果关系的推论以探知法

律事实的内在结构和外部联系，并将数据分析结果用于裁判预测、立法评估、法律实施质

效评估等领域，藉此实现法学研究与应用的转型升级。〔５４〕

　　利用计算工具的法律大数据分析将在法律数据的可视化分析和社会仿真实验等领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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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展。法律数据的可视化一般很难通过传统的法律分析或实证分析实现，它能够使专业

人员和非专业人士直观地分析复杂的法律关系和逻辑趋势，成为法律印证和关系图谱构建

等领域常用的表现方式。例如，以美国法典不同年份的 ＸＭＬ格式数据为基础，可以通过数
学建模来可视化地展示包含有２２００多万字的美国法典在结构层次、内部引用关系和语言使
用等方面的变化幅度。〔５５〕又如，可以将我国公司法领域的全部案例数据样本、评估有效及

纵横交错的法律关系等挖掘结果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分析。〔５６〕此外，社会科学领域的虚拟

仿真实验也被称为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是区别于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的一种实验分析。其

可以在计算机系统中依托历史经验数据构建虚拟仿真的社会环境，基于计算技术进行可控

制、可复现的实验，从而解决社会科学领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难题。社会仿真实验不仅

在法律谈判、选举、量刑和离婚等实践中具有价值，〔５７〕在税法等法律政策的预期目标评估

等领域也有重大价值。〔５８〕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可以用计算机的标准化程序语言来描述自己的

思想，并且通过计算机的辅助来讨论过去、分析现状和预测社会系统的未来。〔５９〕利用计算

工具的法律大数据分析基于科学数据构建社会仿真模型，继而可以在科学可控的环境中研

究法律政策和理论的社会效果。

　　 （四）结合计算技术的法律科技研究

　　计算技术的发展不仅给法律带来了挑战，也为法治模式创新发展和法学的 “硬科学”

转型提供了机遇。法律行业本身是一个利用法律规则建立秩序、解决纠纷并追求正义的服

务领域，在法律领域出现内容纷繁复杂、适用成本高等现实问题之际，如何利用计算技术

促进法律更好地实现其既定目标，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将既有的计算技

术直接应用到法律工作中，固然是计算技术给法律行业带来的最基本的影响，其带来的司

法公开、司法便民和司法效率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

以汉谟拉比法典为代表的成文法开启了对法律规则进行文字编码的历史，随着成文法数量

的急剧增加，需要通过新的信息编码技术推动法律的可计算发展，这是法律演变趋势中会

自然出现的下一步。〔６０〕这种观点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耶鲁大学法学

院教授莱曼·艾伦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提出了运用符号逻辑技术起草和解释法律的设想，〔６１〕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则为信息化时代的法律可计算性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许多计算科学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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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ｏｌａＬｅｔｔｉｅｒｉ＆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ｏＦａ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ｕｐｏｎＬａｗ，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ｅｊｌｔ．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ｅｊｌ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ｉｅｗ／１７５，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９－０５．
ＧｈａｎｅｍＳｏｌｔａｎａ，Ａ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Ｌｅｇ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ｒｉｖｅ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１５８．６４．７６．１８１／ｈａｎ
ｄｌｅ／１０９９３／２１７９９，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８－３０．
参见盛昭瀚等：《社会科学计算实验理论与应用》，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３页。目前常用的建模软件
（语言）包括 ＮｅｔＬｏｇｏ、Ｖｅｎｓｉｍ、Ｓｗａｒｍ和 ＲｅＰａｓｔ等。参见盛昭瀚等：《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案例分析》，上海三
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６页以下；［美］克劳迪奥·乔菲·雷维利亚：《计算社会科学：原则与应用》，梁君
英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４７页。
参见前引 〔３２〕，ＥｒａｎＫａｈａｎａ文，第３３８页以下。
ＬａｙｍａｎＥ．Ａｌｌｅｎ，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Ｌｏｇｉｃ：ＡＲａｚｏｒＥｄｇｅｄＴｏｏｌｆｏｒ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６６ＹａｌｅＬ．Ｊ．８３３
（１９５７）．



法学家都在探索法律的智能化发展。〔６２〕在法律逻辑学领域，有不少研究分别基于哈特、霍

菲尔德、阿列克西等学者的理论，建立了各种法律执行程序的计算模型。〔６３〕研究者开始在法

律计算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利用不断增强的计算技术和信息化系统实现辅助法律实施的各

种具体目标，研究的议题涉及法律推理的形式模型、论证和决策的计算模型、证据推理的

计算模型、多智能体系统中的法律推理、自动化的法律文本分类和概括、从法律数据库和

文本中自动提取信息、针对电子取证和其他法律应用的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概念上的或

者基于模型的法律信息检索、自动化执行重复性法律任务的法律机器人、立法的可执行模

型等。

　　目前，构建可计算法律系统最实用的方法是基于计算逻辑，其本质是以符号主义为基
础的法律推理过程机械化，也即规则驱动的法律人工智能。法律是专业人士通过严格程序

对各类行为活动所作的抽象性总结，其运用过程具有较强的逻辑性，这为法律的符号表示

和自动化推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早在１９５８年，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举行的思想机械化
会议上，法国法学家卢西恩·梅尔 （ＬｕｃｉｅｎＭｅｈｌ）就阐述了法律思维过程机械化的可能性。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工智能中兴的时期，就一直有人尝试使用符号主义的方法将法律翻译成
可执行代码，也有人提出了辅助法律决策的实现路径。〔６４〕早期可计算法律系统研发的一种

方法是直接从法律文本对法律语言进行编码，例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个小组用编程语

言 ＰＲＯＬＯＧ对英国国籍法的一部分进行了可计算系统的建模。〔６５〕随着可扩展标记语言
（ＸＭＬ）的发展，阿姆斯特丹大学莱布尼兹法律中心在 ＸＭＬ标准下创建了通用的 ＭｅｔａＬｅｘ可
扩展交换框架，〔６６〕用于建立法律规则文本的统一机读标准。该框架在２０１０年前后已经被采
纳为欧洲标准并被许多欧洲国家采用，其法律文本已经可以提供结构化的 ＸＭＬ格式的元数
据。这种通用机读格式的法律数据可以用来快速构建和分析数据库，而不需要先进的文本

处理技术。连接主义人工智能技术的繁荣为法律的可计算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形成了一种

数据驱动的法律人工智能。法律行业高度重视文本，积累了反映经验知识的大量文本数据。

连接主义的技术本质是利用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发现规律，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处理大量裁

判案例等法律数据，并配合一些人工标注数据和可计算规则训练计算模型的法律工作能力。

数据驱动的法律人工智能之所以具有可行性，是因为这样一个规律：将法律规则应用于一

组社会事实就是一个依赖于概念和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算法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则在不

同的概括性级别上表达，原则上与神经分层和将相对权重分配给新的信息输入没有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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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律会议 （ＩＣＡＩＬ），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法律
这一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并最终促成了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律协会 （ＩＡＡＩＬ）在１９９１年成立。与此同时，
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院１９９２年创办 《人工智能与法律》杂志，已经出版了 ８０余期，推动了法律人工智能理
论与技术的持续研究。

参见 ［德］托马斯·Ｆ．戈登：《诉答博弈：程序性公正的人工智能模型》，周志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２页。
ＳｅｅＡｎｎｅｖｏｎｄｅｒＬｉｅｔｈＧａｒｄｎｅｒ，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
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１．
ＳｅｅＭ．Ｊ．Ｓｅｒｇｏ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ｃｔａｓＡ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３７０－３８６
（１９８６）．
Ｓｅ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ｏｅ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Ｌｉｎｋｅｄ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ＭｅｔａＬｅｘＸＭＬ，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Ｌｅｉｂｎｉｚ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Ｌａ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２０１４，ｐｐ．１－８．



同，这些新的信息输入具有深度学习中使用的人工神经网络的特征。〔６７〕与此同时，构建符

合特定法律工作场景需求的知识图谱，提高数据驱动模型的可解释性，将是法律人工智能

未来发展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作。

　　规则驱动和数据驱动两条技术路线并非是相互矛盾的，未来的技术需要在两个维度并
行发展、互相补充，乃至寻找第三条出路。面对法律的模糊性、开放性和法律人工智能实

践中出现的问题，长期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法律与计算机科学的凯文·阿什利教授提出前

端信息化和后期计算模型的相互配合，并建议使用本体论来恰当地描述特定法律领域内的

相关关系。〔６８〕Ｗｏｌｆｒａｍ编程语言的开发者则提出通过高度自然语言化的符号语言来建立一
套可计算法律系统。〔６９〕还有学者结合量子计算最近的技术突破，阐述了量子计算机的诞生

将超越经典计算机０和１的精确计算，通过量子纠缠理论为模糊乃至可能发生内部冲突的法
律提供新的可计算方法。〔７０〕在实践应用和法学教育方面，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先后启

动数字法庭建设，〔７１〕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荷兰教育部等众多高校和

教育部门开始加强法律科技的教育工作，还有更多的政府部门、民间机构启动法律科技的

革新项目，法律科技产业也进入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７２〕为此，在法律科技的未来发展

中，已经过了 “是否可以”的疑虑时期，进入到了 “如何更好实现”的探索时期。

四、计算法学的意义：面向 “计算主义”的法学研究范式变革

　　 （一）通过计算法学去除 “法律 ＋信息技术”的碎片化
　　法律和信息技术的交叉是一个发展了数十年的研究分支，在部门法研究以外出现了科
技法学、计算机法学、信息技术法学、网络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众多所谓的

新兴学科，但是这些领域尚未形成一个具有科学理论支撑的学科体系。〔７３〕从国内外的学科

发展史来看，科技法学、计算机法学、信息技术法学因为基本范畴不足或者不适应时代趋

势而被淘汰或边缘化，数据法学和人工智能法学则是处于前途未卜的热点前沿之列，网络

法学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无法满足法律与信息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

无法涵盖普适计算下的法律新领域，特别是智能化时代的新问题。计算法学的价值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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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ｒｋｏｕａｎｄＳｉｍｏｎＤｅａｋｉｎ，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Ｌｅｘ：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ｓｓ
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３４０７８５６，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８－３０．
ＫｅｖｉｎＤ．Ａｓｈｌｅ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Ｎｅｗ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２１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ｏｌｆｒａ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Ｉ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ＥｄｗａｒｄＪ．Ｗａｌｔｅｒｓ（ｅｄ．），Ｄａｔａ
ＤｒｉｖｅｎＬａｗ：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ｇ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ｐ．１０３－１２６．
ＪｅｆｆｅｒｙＡｔｉｋ＆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Ｊｅｕｔｎｅｒ，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Ｌａｗ，３８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
１－２３（２０１９）．
参见 ［美］伊森·凯什、［以色列］奥娜·拉比诺维奇：《数字正义：当纠纷解决遇见互联网科技》，赵蕾、

赵精武、曹建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３５页以下。
根据荷兰法律科技网站 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ｍ的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７月，全球新成立的法律科技公司达到 ３０８１
家。根据彭博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的统计，全球法律科技领域年度融资总额在２０１８年达到 １６．６３亿美元，较 ２０１７
年实现了７１３％的爆炸式增长；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１０月初，全球法律科技投资总额为１２．２９亿美元，将继续维持
繁荣发展的态势。而在科技发展方面，根据汤森路透 （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报告，新法律科技的
全球专利申请量在五年内增长了４８４％，其中美国和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最多。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ｕｉｈｏｔ，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ｗ，１１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３１１－３４２（２０１９）．



于研究内容的拓展，它还带来了新的法学研究基础，是一个打破传统部门法学划分方式的

新兴学科，代表的是一种基于 “计算范式”的法学研究的范式变革。范式在学科的发展和

形成中至关重要，因为范式确立了一个学科公认的基础框架和研究视角，形成一个研究范

式是任何学科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范式转变则会带来对于传统问题的新认识和研究

的新方法。〔７４〕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专门提出了 “计算范式”，〔７５〕其内涵主要包括信息加

工范式的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可以新颖而深刻地洞

察社会宇宙的本质。〔７６〕这一总结也适用于计算法学领域。

　　国内外法学界对于信息时代的新法学范式作了多种不同的解读：再复兴的网络时代应
当树立去中心化的治理范式，〔７７〕通过 “代码即法律”将网络空间纳入法律轨道，利用代码

空间的分析范式来构建网络时代的民事权利，〔７８〕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法律程序工程范式对于

未来法律职业的设想，〔７９〕都是学者在面对计算空间的新兴问题时所作的大胆探索。库恩认

为，范式表现出两种基本素质：此类范式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并且能

够为各种争论问题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案；同时，这一范式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

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８０〕有学者认为，法学研究范式的形成需要具备三

个条件：相对于已经建立范式的其他学科而言，新范式具有比较特殊的研究对象；可以根

据研究对象集合的某些特征构建具有连贯性的理论，这意味着这些对象必须表现出某种可

以分析的行为；研究对象表现出一种潜在的秩序，没有这种秩序就没有理论或范式，因为

范式的首要目的就是阐明在人们感兴趣的现象背后的可感知的秩序。〔８１〕由此可知，一个新

的研究范式应当在体系上形成共识以解决基本问题，同时又为具体问题保留开放的讨论空

间。当前，仅仅对信息技术的局部进行抽象总结无法形成理论秩序，反而由于缺乏体系共

识而加重了知识碎片化问题。计算法学是从技术的本质和思维方法层面进行体系设计，有

利于摆脱信息技术的具体应用形式，能够在普适计算时代确立法学研究范式的新体系。

　　 （二）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具体体现

　　计算法学学科背景下的 “计算范式”，立足于计算空间的数据、算法、平台和场景，将

鼓励创新、安全可控、可问责制、计算透明、技术中立和普惠正义作为基本原则。通过计

算思维认识法律现象及其蕴含的科学规律成为研究的新内容，通过计算方法进行大数据的挖

掘和量化分析成为研究的新方法，通过计算技术辅助法律的理解和实施成为研究的新手段。从

范式转变的角度而言，“计算主义”至少对传统的法学研究范式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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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计算空间的治理结构从过去的权威法治规范向多元治理转变。大陆法系国家长
期受到法释义学研究的影响，将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并进行解

释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对于这种法学研究的视角，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权威范式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这一范式具有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优势，但是也导致法学研究更
加接近神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因为法治及其法学研究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它的结构、概

念和基本范畴都只是用来解释和重新解释这个封闭系统。〔８２〕随着社会的高度技术化和平台

化，权威范式下的法学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计算空间的治理需求，法治的各个方面都需

要融入数字化时代，故而我们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扩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将多元治理作为法

学研究的定位基础。２０１９年，英国上议院发布 《数字化时代的规制》，明确将互联网空间

的规制分为政府规制、合作治理和自我规制三种类型。〔８３〕对计算空间的法律进行研究，一

方面需要认识到法律的有用性和局限性，从而让法律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需要认识

到制定法之外的其他治理工具也可以为法治提供支撑，故而应当积极利用合作治理和自我

规制的机制，引入多方主体、多元工具进入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其二，计算时代的法学研究从规范分析向数据分析拓展。随着计算存储和处理能力的
提升，现代社会的大量行为和关系通过数据的形式反映出一系列可测量的有用信息，现代

数据科学成为可在各领域提供辅助的研究方法。〔８４〕法律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准则，传统的法

学研究主要依靠定性分析，对各类社会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和规范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结论。

随着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提高学科的科学性，越

来越多的法学家也在积极倡导以定量分析为代表的法律计算分析，如倡导开拓中国的法律

实证研究，打造 “定量法学”的广阔前景。〔８５〕在 “计算无处不在”的时代，法律及其实施

的电子化记录积累了许多数据，这些数据种类的增多、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以及处理

能力的提升为法律问题的定量分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８６〕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法学研

究将在很多方面改变法学的理解方式。〔８７〕数据分析将引导法学研究更加关注法律现象的经

验维度，并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中更加开放，这也是与知识社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有关的

正确法律决策的两个基本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计算范式还可

能促进法律实验分析中的科学思维模式，培养一种解决法律问题的计算方法，并为他们提

供更有科学依据和基于证据的答案。〔８８〕总之，计算时代必将促进计算工具的发展和法律大

数据的积累，最终通过计算分析方法丰富法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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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计算化社会需要法律与技术融合的治理模式。计算化社会的很多行为都是电子
化行为，相应的治理方法也需要采用数字技术来主动发现和防范危险行为。〔８９〕法律和技术

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文明成果。其中，法律历来被视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但是技术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却长期被忽视。许多传统的法学研究不把技术细节纳入研究学习

的范畴，或者仅仅将技术作为对立面进行批判，这就导致法律和技术仅仅是监管和被监管

的关系。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提出了 “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科技必将成为与法律相并列的治理工具。在这种认识视角下，法学研究者从事社会治理的

研究，需要重新确立与技术的关系，把对于技术知识的学习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引

导技术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环，甚至利用信息技术创新纠纷解决机制。随着计算空间的发展，

我们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也不应当仅仅面向物理世界，而是需要同时面向网络空间，也即需

要在特定领域将为人类书写的法律规则转化成为计算机可读的计算规则。〔９０〕例如，在高度

电子化的金融交易领域，复杂的金融监管法规也需要按照计算行为的方式进行可计算化的

立法或解释，才能得到全面的实施。与此同时，抽象的法律规则需要法律专家来细化、解

释，才可能变成可计算执行的技术规则，这一工作无法仅仅交给程序员来完成。〔９１〕因此，

法律与技术融合的认识视角，既鼓励法律人积极学习技术，又鼓励技术专家积极学习法律，

通过科技的方法改善法治化的实现方式，让计算技术赋能法治国家建设。

五、计算法学的未来：构建交叉融合的计算法学共同体

　　 （一）计算法学反映了法学与计算科学交叉的本质

　　新一代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的不仅是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是一轮具有颠覆性的信
息科技革命，引发了社会治理模式和法治范式的转变。计算法学的提出，是法学教育应对

这一重大社会变革所作的科学而全面的应对。陆续展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以及网络强国、科技支撑平安中国建设等，必将为我国的计算法学发展带来巨大的

政策机遇。与此同时，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发展为计算法学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互联网

产业中日益增长的技术与治理风险则为计算法学的发展创造了需求，高校一流学科和新文

科建设也为计算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在法学研究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专业化、细致化发展是法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但
是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学者必须将自己禁锢在术业专攻的那一领域。〔９２〕未来的法学研究应

当步入知识融合时代，融合法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及法学内部各学科的知识，并尽量付

诸法学实践，即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以此夯实学术发展的创新点。〔９３〕我们必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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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不是建立在法律规范与其他事务严格分离的基础之上的。

相反，法律研究就是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去识别问题，只有通过法学与非法学方

法的结合，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９４〕站在科技时代的前沿，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

开阔的胸怀，不断聚焦计算法学这一法律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新方向。

　　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在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普及、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繁荣等一

系列热门社会现象出现的过程中，法律不仅成为了一个研究工具，同时也成为了一个研究

对象。计算机法学、互联网法学、信息技术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机器人法学等

概念，都是历史上或者当下被广泛聚焦的研究方向，但是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束之高阁而弃之不

用，一部分陷入边界模糊不清而互相交叉，还有一部分由于新现象的出现而正当勃兴发展之

时。通过对法律与信息科技交叉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的诸概念的比较可以发现，现有的命名大

多取自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形式，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不断迭代更

新，它们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点，难以涵盖新技术带来的法律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希冀从计

算机技术的应用形式中选取一个涵盖广泛的命名，既包括传统的作为工具的互联网技术，又包

括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信息技术，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人们转而采用

“未来法学”等描述性的界定，但其内涵模糊、覆盖面过宽，会导致学科概念功能的丧失。

　　学科发展应该是对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理论问题进行抽象，从而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和

科学延展性。故而本文建议，应转换思路，透过不断迭代的信息科技发展现象，从新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来提炼学科概念。计算法学同时反映了计算技术相关法律问题的

本质和计算思维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参考 “计算范式”发展背景下 “计算 ＋Ｘ”跨学

科家族〔９５〕的一种通用命名方式。计算法学不仅有很强的概括力、包容性，而且与传统的

民法学、刑法学命名一样简洁，是一个具有很强传播力的学科概念。

　　 （二）计算法学代表了法学与计算科学相互赋能的趋势

　　法律的普适性决定了法学研究要进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需要或多或

少地利用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并需要随着各个学科知识的变革而作出必要的调整。传统

的法学研究在计算科学领域面临着治理工具不足、应对效率不高、社会效果不佳等多维度

的困境，未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法律教学和研究中，需要更多地引入计算科学的概

念和方法，不仅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工具，而且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法律规

则在现代社会中的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的认知。计算与人文科学交叉形成的数字人文，其

研究既包括使用计算机从而以新方式理解人文材料，又包括将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

于解释新技术。〔９６〕本文以立足过去、展望未来的态度提出计算法学的新内涵，也是认识到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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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９５〕

〔９６〕

ＳｅｅＪａｎＭ．Ｓｍｉｔｓ，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ｗ
８５－８６（２０１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３７４５－２００９），教育部已经普遍认可的目录类二级
学科包括计算数学 （学科代码：１１０６１）和计算物理学 （学科代码：１４０７５）等依托计算所形成的学科。根据
教育部发布的 《学位授予单位 （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 （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３０
日），在国家标准目录之外，结合计算方法形成的自主设立二级学科已经有计算语言学、计算力学、计算化

学、计算生物学、计算医学、计算材料学等学科。

ＳｅｅＬｅｗｉｓ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ＴａｉＮｅｉｌｓｏｎ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Ｒｈｅａｍｓ（ｅ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８，ｐｐ．１－１３．



法学与计算科学相互赋能的重要性。计算法学的发展需要构建融合法学、计算机科学和计

算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学术共同体，才能培养出适应计算社会发展趋势的复合型人才，

才能提供满足计算社会需求的研究成果。

　　法律科技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法律科技需要一个法学家和计算科学家相互协作的共同
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第一次推广，法律专家系统经历了繁荣发展的十
年，许多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律师投入到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发之中。这种法律专家系

统的热潮，实际上是在赫伯特·哈特所倡导的那种简单化的、以规则为导向的法律理论的

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是，这种依据一个法哲学理论所进行的研发，在实践中必定会遭遇

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因为逻辑编程无法反映法律运行的真正逻辑；我们必须重视实体法

的具体问题，但是这些研发者缺乏足够专业的法律知识。〔９７〕此后，部分计算机科学家的关

注点变得对法律学科而不是技术发展更感兴趣。“法律专家系统”这一术语在 ２０００年后被
“法律决策支持系统”所替代，也间接反映了预期的下降。可以说，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计算
法学实践，是由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主导发起的，其从繁荣到衰落的发展过程，揭示了

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以及政策、社会和商
业机构的关注、投入，法律科技市场再次繁荣，热门法律科技产品问世、法律科技学位项

目创设、法律科技国家政策出台、高校专门研究机构成立，但是目前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仍

有缺陷，人工智能法律科技产品依然依赖于大量的知识图谱和数据标注，亟需发展法律科

技的基础科研平台和数据资源并培养专门的法律科技人才。

　　计算科学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证明，将法学定位为文科、将法学生定位为文科生，是存
在局限的。计算法学所根植的技术密集型社会存在大量复杂、紧迫的问题，利用计算科学

赋能法学发展的价值也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在学术研讨会、立法论证会上，还

是在研究论文和法律文本的形成过程中，精通法律和技术的人都需要进行有意义的交流，

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寻找问题的破解路径。在美国，以 “我们机器人”（ＷｅＲｏｂｏｔ）为主题的
机器人法律和政策年度会议，每年都能吸引与法律人几乎一样多的机器人专家，雷恩·卡

罗认为这一现象归功于将网络法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建立了一个跨专

业的学术共同体。〔９８〕概而言之，计算科学相关的法律问题是一个深度跨学科的领域。例

如，法律上的术语定义、自动化代理程序的本质、个性化推荐原理、云平台的法律责任、

算法治理、数据确权、无人机监管、自动驾驶汽车高精地图数据的收集与使用，如果不运

用跨学科的知识，恐怕连问题都无法理解。这里谈论的不是生搬硬套地借用计算技术的知

识来说明法律，而是通过跨学科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法律治理与技术自治成为解决社会

问题的两个并列方案。

　　日益计算化的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法学家和计算科学家相互赋能的共同体，仅仅依靠新
兴计算科学，或者仅仅依靠传统法律规则，均无法适应计算社会发展的需要。计算技术使

得计算法学的理论能够付诸实施，但是实践也证明，徒有计算科学的发展，不足以发展法

律科技。在计算技术应用于法律实践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知识的规则总结和实践需求提炼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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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９８〕

ＳｅｅＰｈｉｌｉｐＬｅｉｔｈ，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３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ａ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９４－１０６（２０１６）．
ＳｅｅＲｙａｎＣａｌｏ，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ｏｆＣｙｂｅｒｌａｗ，１０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６１（２０１５）．



越来越重要，这是保障计算技术能够在法律领域得到科学且规范应用的条件。与此同时，

计算技术相关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需求也越来越突出，这是保障法律科技有序发展的条件，

也是保障计算技术本身长远发展的基础，以此来保障计算技术为包括法律行业在内的全社

会带来整体福利。计算法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同时计算法学仍是一个处于

发展变化中的概念。本文所倡导的计算法学新内涵符合时代需求和学科趋势，是 “计算 ＋
Ｘ”交叉学科趋势在法学领域的必然结果，有助于通过新兴法学学科建设应对计算科学革命
触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ｄ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ｅ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ｓａｎｅｗ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ｆｏｒｍｅｄｗｈ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ｓ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ｓａ
ｌｅｇ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ｈａ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
ｅｔ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ｐｐｌｉ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ｆｕｔｕｒｅｏ
ｒｉｅｎｔｅｄｌｅｇ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ｉｎｌａｗ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ｗｈｉｃ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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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ｌｅｇ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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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新范式：计算法学的内涵、范畴与方法


